附件2：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
一、镉(以Cd计)

镉是一种常见的环境污染物，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慢性蓄积性，长期暴露可导致肾和骨骼损伤。在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(GB 2762－2017)中，明确了镉(以Cd计)在该类食品中的最大允许限。不合格的可能原因：①环境污染：可能通过矿山开采、工业污染或农产品应用（如肥料）释放入环境的土壤、水中，植物性食品、水产品和动物性食品的内脏更易富集；②生产加工过程污染。

二、孔雀石绿(以孔雀石绿及其代谢物隐色孔雀石绿残留量之和)

孔雀石绿及其代谢物—无色孔雀石绿都具有很强的残留毒性，可在鱼体内长时间残留，人体长期摄入可能产生致畸、致癌和致突变等作用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》中，明确了孔雀石绿(以孔雀石绿及其代谢物隐色孔雀石绿残留量之和)在该类食品中不得检出。不合格的可能原因：①养殖或贮运过程中违规使用；②原料带入。

三、4-氯苯氧乙酸钠(以4-氯苯氧乙酸计)
氯苯氧乙酸钠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类农药，目前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安全性尚无结论，为确保豆芽食用安全，在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。在《关于豆芽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6-苄基腺嘌呤等物质的公告》(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、农业部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告2015年第11号)中，明确了4-氯苯氧乙酸钠(以4-氯苯氧乙酸计)在该类食品中不得使用。不合格的可能原因：①违规使用。

